
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文件以及量子高科（中国）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

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资料，并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增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增 2019 年度公司与广州三致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再极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关联交

易将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

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表

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

调增 2019 年度公司与广州三致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再极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调整微生态医疗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用途并将剩余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微生态医疗公司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调整微生态医疗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用途并将剩余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微生态医疗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关于全资孙公司参与投资医药创

新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投资的产业基金，既能提高公司在医药创新领

域的核心竞争力，亦能为公司培养优秀的并购标的，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是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投资基金，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上市公

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的相关规定，不属于财务性投资，公司在此公告中

所作承诺已不适用公司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同意调整微生态医疗超募资金投资

项目的具体用途并将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微生态医疗公司流动资金，并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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